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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發布解釋令，放寬企業營所稅適用盈虧互
抵的「如期申報」條件，當營利事業逾期申報，
但尚未達到加徵滯納金規定(即逾期繳稅兩天內)，
可視為如期申報，仍可適用盈虧互抵。

財 政 部 113 年 11 月 1 日 以 台 財 稅 字 第
11304553700號核釋「所得稅法」第39條有關
營利事業逾期繳納應納稅額情節輕微可適用盈虧
互抵規定，內容如下：

一、依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第75條第1項與第
2項及第76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應於每年
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內，遇有解散、廢止、
合併或轉讓情事時，應於當期決算申報或清
算申報期限內，依規定辦理相關所得稅申報，
計算其應納稅額，於申報前自行繳納，並檢
附自繳稅款繳款書收據依限辦理所得稅申報。
爰營利事業使用藍色申報書或委託會計師查
核簽證，應依上開各規定於法定申報期間內
自行繳納應納稅額，並辦理所得稅申報，始
符合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但書盈虧互抵規
定「如期申報」要件。

二、營利事業逾期繳納上開申報應自行繳納稅額，
惟未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0條第1項應加徵滯
納金規定者，得視為情節輕微，仍符合「如
期申報」及「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
查核簽證」要件可依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

但書規定適用盈虧互抵。

三、本令發布時，尚未核課確定案件，得適用本
令規定。

KPMG觀察

有關營利事業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10年
內各期虧損，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所得稅以往年
度虧損扣除之條件，依據《所得稅法》第39條之
規定，須符合：

(一)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

(二)會計帳冊簿據完備

(三)虧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採藍色申報書或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

(四)並如期申報者

其中有關「如期申報」是否包含申報期限前繳納
稅款，稽徵實務上參照所得稅法第71條第1項之
規定，稽徵機關通常認定應包含要求納稅人如期
繳納稅款，而非將結算申報行為及繳納稅額行為
分別以觀。

本令則進一步將「如期申報」應包含如期納稅之
情況予以明文化，並規定營利事業逾期繳納稅額，
惟未符合產生應加徵滯納金情形者，得視為情節
輕微，仍符合「如期申報」，及「使用藍色申報

放寬所得稅法第39條營利事業盈虧互抵適用
條件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0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G0340001
http://www.itax.tw/kbfind/kbtax/mof/aa/a01/a01039.htm
http://www.itax.tw/kbfind/kbcomm/mok/kk/k01a/k01001.htm
http://www.itax.tw/kbfind/kbtax/mof/aa/a01/a01011.htm#%E7%87%9F%E5%88%A9%E4%BA%8B%E6%A5%AD
http://www.itax.tw/kbfind/kbtax/mof/aa/a01/a01077.htm
http://www.itax.tw/kbfind/kbtax/mof/aa/a01/a01102.htm
http://www.itax.tw/kbfind/kbtax/mof/aa/a01/a011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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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要件，可依所得稅法第
39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盈虧互抵。

稅捐稽徵法規定每逾三日加徵１％之滯納金，以
曆年制之公司為例，倘5/31未遇到假日其繳款期
限即為該日，若在6/3前繳納，則不會加徵滯納
金，仍有機會適用盈虧互抵之規定。

另由於此為有利於納稅義務人解釋函令，依據稅
捐稽徵法第1條之1規定，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皆
得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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